北京林业大学
学科前沿性专题讲座课程项目管理办法
为提高我校各学科前沿性专题课程的授课质量，营造浓厚的校园学术氛围，促进学术交流，使研究生了解学科最新前沿动态，学校设立专项经费，用于资助外聘专家授课工作。为促使学科前沿性专题讲座课程的制度化、规范化，并更具规划性，依照学校和研究生院的实际情况及有关文件的规定，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一、讲座性质
此处讲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由任课教师结合课程教学内容，聘请知名专家或企业界人士在本课程上课时间段内做的有关学科前沿的专题学术讲座。
二、讲座的管理

1、一般每门课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几次学术讲座，讲座可以占用课程学时，也可以在课程学时之外单独进行，每门课程外请专家讲座占用的课内学时数不得超过该课程学时数的20%。
2、讲座内容应属于研究生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要有学科前瞻性，由任课教师在每学期开学后的前2周向教学管理部门提交本学期讲座计划，包括课程名称、讲座主题、内容、主讲人、主持人、财务预算等内容，并填写《专题讲座申请表》，申请表中应说明讲座的内容及其在本学科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和预期效果，经主管院长和研究生院批准后实施。

3、学术讲座由任课教师主持，任课教师应采取积极措施保证讲座效果。为扩大学科前沿讲座的受益面，任课教师在要求选课学生必须参加讲座、提前准备，形成良性互动的同时张贴海报，或网上发布通知，邀请广大师生积极参加，为形成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提供支持。
4、讲座完成后，任课教师应对讲座进行及时总结，填写《专题讲座验收表》。
三、讲座酬金标准及费用
学术讲座以一个上课单元（4学时）为时段进行，每个上课单元的酬金支付标准为：院士2000元，正高职称（含教授、研究员等）1200元，副高职称（含副教授、副研究员等）800元。同一专家第2个单元的讲座费用分别降为1600元、800元和600元，往后以此递减。讲座费以实际发生的学时数为准，半个单元的费用相应减半。其他费用还包括差旅费、住宿费等。每门课程的讲座费用不得超过1万元。
未按要求提前申报的讲座，学校一律不负责费用。
四、项目结束后，其后续实施方案视具体情况而定。

五、本规定由研究生院制定，解释权在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
二○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1：
专题讲座申请表

申请时间：
	主 讲 人
	
	职称/职务
	

	主讲人单位
	
	联系方式
	

	邀 请 人
	
	所属课程
	

	讲座题目
	

	讲座时间
	
	地  点
	

	主要听众
	
	主持人
	

	申请经费
	专家费：  元；交通费：  元；住宿费：  元；合计：  元。

	讲座主要内容：

任课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主管院长：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请另附讲座主讲人简介
附件2：
专题讲座验收表
	主 讲 人
	
	职称/职务
	

	主讲人单位
	
	联系方式
	

	主讲人身份证号
	

	邀 请 人
	
	所属课程
	

	讲座时间
	
	地  点
	

	主要听众
	
	主持人
	

	讲座完成情况（实际参加人数、师生互动情况、学生反响、讲座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结：

任课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主管院长：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